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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字[2015]127号

关于印发 《江西中医药大学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教学院 (部)、实验 (实训)中心:

为了进
一步贯彻 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,加强实验室建设,

完善我校实验室规范化管理,根据国家教委有关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

实验室评估标准和档案工作的有关规定,特制定本制度。现将 《江西

中医药大学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 《江西中医药大学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》

主题词: 实验室工作档案    管理制度      通知

桫 报:

江西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⒛15年9月16日印

艹



江西中医药大学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制度 

为了进一步贯彻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，加强实验室建设，

完善我校实验室规范化管理，根据国家教委有关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

实验室评估标准和档案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实验室工作档案的内容 

1、实验室建立、建设与管理的各种文件和资料。 

2、实验教学人员情况表。 

3、实验教学的有关资料：教学大纲、教学计划、实验教材、实验

指导书、实验报告、实验项目开出情况记录等。 

4、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项目的技术资料，包括实验

室论文、成果鉴定、获奖证书等。 

5、仪器设备固定资产、低值耐用品账；仪器设备的运行、维护、

维修、报废等记录；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名单、技术档案和开机使

用记录。 

二、实验室档案的与管理 

1、实验室应有专人负责实验室工作档案的收集整理、登记、分类、

存档工作。 

2、实验室专职人员、教师及有关工作人员应及时做好有关事项的

记录，并将有关资料提供给负责档案工作的人员。 

3、实验室工作档案需经实验室主任同意方可外借，并有严格的借

（还）手续。 

 


